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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 

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
为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与境外证券交易所

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、交易、跨境转换和信息披露等行为，本

所起草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。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《暂行办法》的起草思路 

近期，中国证监会就《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

业务监管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监管规定》）向市场

公开征求意见。《暂行办法》是本所专门规范互联互通存托凭证

业务的基本业务规则，结合《监管规定》修订情况以及“沪伦通”

前期运行经验，就东向存托凭证新增融资功能、降低投资者门槛、

实现一定程度的信息披露互认、设置跨境转换机制等内容进行针

对性、适应性安排。 

（一）采用基本规则的综合规范模式，并配套相关业务指引。

互联互通存托凭证规则涉及内容广泛：一方面，实现双向开放，

东向中国存托凭证业务及西向全球存托凭证业务均具有融资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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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；另一方面，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涉及上市、持续监管、信

息披露、交易、跨境转换等环节。因此，本所拟以《暂行办法》

作为综合性、全面性的基本业务规则，并制定相关配套业务指引

作为细化规则，包括上市预审核业务、做市业务和跨境转换业务。 

（二）监管与发展并重，推动高质量资本循环。互联互通存

托凭证对促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具有重大意义，在制度设计上需

坚持监管与发展并重、国际化与本土化协调，同时关注境内外监

管机构的监管制度衔接安排。结合“沪伦通”有关实践，《暂行

办法》就东西向存托凭证业务的相关业务环节作出针对性的制度

安排，在提高市场配置能力的同时完善监管机制，例如中国存托

凭证实行上市预审核制度；在竞价交易制度下引入竞争性做市商

的混合交易制度；放宽融资型中国存托凭证上市首日涨跌幅限制，

与主板新股上市首日交易机制保持一致；明确融资型 CDR上市首

日前收盘价等。 

（三）强化投资者保护和风险防范安排。《暂行办法》着重

从以下方面对投资者保护和风险防范作出规定：信息披露方面，

要求境外发行人应当保障对中国境内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总体上

不低于中国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要求；交易方

面，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，通过特殊交易机制安排防范本

地市场流动性及价格的重大异常等。 

二、《暂行办法》的主要内容 

《暂行办法》共一百二十九条，分为“总则”“中国存托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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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上市”“中国存托凭证持续信息披露”“中国存托凭证交易”“中

国存托凭证终止上市”“全球存托凭证相关事项”“自律管理”和

“附则”八章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总则 

本章明确了《暂行办法》的制定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、自

律管理对象、投资者权益保护及登记结算等基本事项。 

（二）中国存托凭证上市 

本章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的上市预审核、初始流动性建立、

上市等内容。一是明确了上市条件，包括公开发行条件、市值标

准（保留沪伦通市值门槛要求市值不低于 200 亿元）、上市年限

（境外上市满 3年）、初始规模（5000 万份及 5亿元市值以上）。

二是规定了上市预审核的相关事项，包括上市预审核申请文件和

预审核期限等内容。三是明确了中国存托凭证初始流动性建立的

相关要求及上市申请文件和披露事项。 

（三）中国存托凭证持续信息披露 

本章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持续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与原则、

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以及其他相关事项。一是境外发行人和相关

信息披露义务人需要遵循公平披露、同时披露和一致性披露原则。

二是对定期报告的内容格式、审计做了规定，对重大交易、关联

交易的披露标准进行了明确，对非交易类重大事项进行了列举。

三是对中国存托凭证持有人权利行使及披露、存托计划的持续披

露、权益变动披露、境内市场集中度披露、停复牌事项等问题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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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专门规定。 

（四）中国存托凭证交易 

本章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，以及交易

与跨境转换机制。一是具体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交易的投资者适

当性条件和要求。二是明确了中国存托凭证的差异化交易机制，

如做市商制度、涨跌幅限制、上市首日价格基准等。三是明确了

跨境转换的运作和监管要求，对跨境转换的业务流程、跨境转换

机构的备案管理和合规运作要求、纠错机制和虚增中国存托凭证

处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。 

（五）中国存托凭证终止上市 

本章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终止上市相关事项。一是区分主动

终止上市、强制终止上市等不同退市情形作出了差异化安排，对

终止上市流程、听证、复核等问题进行了明确。二是对中国存托

凭证投资者保护安排作了专门规定。 

（六）全球存托凭证相关事项 

本章对全球存托凭证与本所市场相关的事项进行了规定。一

是明确了境内上市公司申请基础股票上市的要求、应当在本所市

场披露的全球存托凭证有关事项。二是明确了全球存托凭证跨境

转换机构、全球存托凭证存托人的备案及监管要求。 

（七）自律管理 

本章明确了本所对参与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的市场主体

可以采取日常工作措施，以及对相关主体违规行为可以采取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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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。 

（八）附则 

本章对《暂行办法》的生效与修改程序、解释主体、实施日

期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特此说明。 


